亲属关系表
	被继承人
	姓 名
	
	性 别
	
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	死亡时间
	

	
	生前工作单位
	



	第一顺序继承人 
	关系
	姓名
	身份证件号码
	联系方式
	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
（ 已故的，请注明死亡时间。配偶关系还需注明结婚、离婚、再婚起止时间）

	配偶
	
	
	
	
	

	全部子女（ 含已死亡的子女、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、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父母（ 含生父母、养父母、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注： 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，无须填写第二顺序继承人。


  
居委会/派出所/机关事业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签章）：

填写人：

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